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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

 

2. 

 

5. 

 

8. 

9. 

 

10. 

 

 

通案決議部分： 

106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所屬通案刪

減用途別項目決議如下： 

減列軍事裝備設施、房屋建築、車輛及辦

公器具、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4.5%。 

減列設備及投資（不含資產作價投資）

5.3%。 

前述1至4項允許在業務科目範圍內調整。 

前述6至7項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

調整。 

前述1至7項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

則調整者，可提出其他可刪減項目，經主

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代替補足。 

 

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遵照辦理。 

遵照辦理。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 

二、 

 

「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」凍結案處

理原則如下，院會新增通過決議之凍結案

部分，其凍結比率以20%為上限，各委員

會於開議日後三個月內排案審查，經同意

後始得動支。 

遵照辦理。 

 

 

 

三十九、 中央及地方政府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金

年約需經費近12億元，惟該「三節慰問金」

僅依行政院於民國58年發布的一紙「退休

人員照護事項」，並在60年6月2日依次修

正後，沿用至今；然退休公教人員給與隨

時空環境已有所改善，早年因公教人員退

休所得較低所採取的權宜措施，實應隨之

調整。爰此，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各

單位所編「三節慰問金」預算，除符合行

政院 105年 9月 8日院授人給揆字第

1050053161號函修正「退休人員照護事

項」發給三節慰問金資格，包括：退休公

教人員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在新臺幣2萬5

千元以下者（兼領月退休金者係以原全額

退休金為計算基準）、「因公成殘」之退

休公教人員或退休時未具工作能力者等，

遵照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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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退職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，於每人

每年6千元之數額範圍內，發放之三節慰

問金經費外，其餘均予刪除，以期資源合

理運用，並落實照顧弱勢。 

乙 

 

 

七、 

各組審查新增決議部分： 

歲出部分 

警政署及所屬 

有鑑於目前警用汽機車均有投保強制險，

然而第三人責任險則是由各縣市政府編

列預算投保。各縣市政府之財政情況不

同，導致警用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的投保

狀況，因不同縣市而產生差異，如連江縣

及澎湖縣之警用汽機車未加保第三人責

任險，此種情形對於員警生命身體之保障

顯有不足，警員之生命身體安全應受全面

性與同等性之保障。警政署應檢討相關政

策，並要求各縣市警察機關積極爭取預

算，投保警用車輛第三人責任險，並管制

各警察機關辦理情形。 

 

 

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
